香港童軍總會
開辦／取消支部／團申請表
	
	□
	開辦支部／團
（請填寫第一及第二部份）
	
	□
	取消支部／團
（請填寫第一及第三部份）


填寫本表格前，請參閱背頁有關童軍旅開辦／取消支部／團的定義及程序
（一）童軍旅資料
	

	區別：
	     
	
	旅長／
旅負責領袖
簽署：
	
	
	
	

	旅號：
	     
	
	
	
	
	
	

	主辦機構：
	     
	
	姓名(正楷)：
	     
	
	
	

	
	     
	
	
	     
	
	
	

	
	
	
	聯絡電話：
	
	
	旅印
	

	
	
	


（二）開辦支部／團
	

	
	
	小童軍
	幼童軍
	童軍
	海童軍
	空童軍
	深資
童軍
	深資
海童軍
	深資
空童軍
	樂行
童軍
	樂行
海童軍
	樂行
空童軍
	

	
	現有團數：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

	
	擬增設團數至：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

	
	預計招收人數：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

	
	預計成立日期：
	     
	集會時間：
	     
	

	
	集會地點：
	     
	

	
	開辦原因：
	     
	

	
	擬增設的　團領袖資料
	：
	     
	

	
	
	
	     
	

	


（三）取消支部／團
	

	
	
	小童軍
	幼童軍
	童軍
	海童軍
	空童軍
	深資
童軍
	深資
海童軍
	深資
空童軍
	樂行
童軍
	樂行
海童軍
	樂行
空童軍
	

	
	現有團數：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

	
	擬取消團數至：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（   ）
	

	
	取消日期：
	     
	

	
	取消原因：
	     
	

	


（四）區總監批准
	

	□ 本人 批准 此項申請 

（獲批開辦日期：     

 FORMTEXT 
     

 FORMTEXT 
     )
□ 本人 不批准 此項申請
原因：     

 FORMTEXT 
     

 FORMTEXT 
     

 FORMTEXT 
     

 FORMTEXT 
     

 FORMTEXT 
     

 FORMTEXT 
    
	
	只適用於開辦海童軍／空童軍單位
	

	
	
	 □

□


	已確認候任團長及候任副團長持有總會認可的資歷

已與旅長／旅負責領袖傾談，及徵詢地域總部總監（海上活動）／地域總部總監（航空活動）的意見，認為申辦單位有能力達到總會所定的各項附加訓練標準
	

	簽 署：
	
	
	
	
	

	姓 名：
	     
	
	
	
	

	職 位：
	     
	
	備註：
若地域不設地域總部總監（海上活動）或地域　總部總監（航空活動）時，由所屬地域負責青少年活動之副地域總監作為徵詢人。
	

	日 期：
	     
	
	
	

	
	


請在適當空格內劃上「(」號，及在適當括號內填上數字。
	申請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料只作本會處理本表格的申請及有關用途。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，本會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。


	童軍旅開辦／取消支部／團的定義及程序

	定義：
	1.
	童軍旅增設支部﹝例：童軍旅原設有幼童軍支部，現將加開童軍支部﹞

	
	2.
	童軍旅增設團﹝例：童軍旅之童軍支部、原只設有1個童軍團（即A團），因成員人數增加而須增設多1個童軍團（即B團）﹞

	
	3.
	童軍旅取消支部／團﹝例：童軍旅原設有2個支部 （幼童軍支部及童軍支部），因成員人數減少而須取消幼童軍支部；童軍旅原設有2個童軍團 （即A團及B團），因成員人數減少而須取消1個童軍團﹞

	
	4.
	擬增設的團領袖資料﹝包括：姓名、性別、聯絡電話、擬出任的職位等﹞

	
	5.
	如童軍旅需要開辦海童軍／空童軍單位，必須符合總會所定的基本及附加規定（詳見行政通告）

	程序：
	1.
	童軍旅將填妥的「開辦／取消支部／團申請表」，經地域總部轉交予所屬區總監；

	
	2.
	區總監審閱開辦／取消支部／團申請表後，地域總部或區會將會通知有關童軍旅。

	查詢：
	請與所屬地域總部聯絡

	
	港島地域
	（電話 :
	2574 4296）
	

	
	九龍地域
	（電話 :
	2957 6488）
	

	
	東九龍地域
	（電話 :
	2957 6466）
	

	
	新界地域
	（電話 :
	2425 5999）
	

	
	新界東地域
	（電話 :
	2667 910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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